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竹北簡易庭宣示判決筆錄

　　　　　　　　　　　　　　　　　　　　　　　（治）

　　　　　　　　　　　　　　　 113年度竹北小字第407號

    原      告  許竹瑩

              

    訴訟代理人  洪大明律師

              

    複代理人    朱怡瑄律師

              

    被      告  喬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吉雯

              

    訴訟代理人  周思傑律師

              

    追加被告    弘旭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文鴻

              

上列當事人間113 年度竹北小字第407 號損害賠償事件，於中華

民國114 年1 月9 日上午11時10分在本院民事庭第33法庭宣判，

茲記其大要如下：出席人員：

    法  官  林麗玉

    書記官  高嘉彤

    通  譯  蔡依庭

法官起立宣示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23、第434 條第2

項、第436 條之18規定判決，宣示主文如下，不另給判決書。

　　主　文

一、被告喬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9,400元

　　，及自民國112 年10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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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51,536元由被告喬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負擔，並加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

　　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被告喬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如

　　以新臺幣29,4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件事實引用兩造歷次書狀及歷次筆錄。

二、原告追加請求權基礎民法第184 條第二項，其主張之基礎事

　　實與先前主張之事實同一，合於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一項

　　但書第二款規定，應予准許。

三、社團法人新竹縣建築師公會鑑定結果：

㈠、被告喬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於111 年至112 年間在系爭

　　房屋鄰地 ( 莊敬段 291 地號 ) 興建大樓，外牆泥作底漆

　　施工時，外牆拆模後有打石及噴塗底漆之工序，會產生大量

　　灰塵及塗料飛洙，若施工防護網及帆布無適當嚴謹之設置管

　　控，勢必造成工地周圍物件之汙損。外牆底漆成膜之合成樹

　　脂物質組成包括(1) 成膜成分(2) 溶劑(3) 色料(4) 助劑。

　　現代塗料最常見合成樹脂有: 丙烯酸（壓克力）、聚氨酯（

　　PU) 、矽、氟素等。

　1.經勘查系爭房屋前後陽台之地面磁磚及玻璃所受之汙損，是

　　屬於外 牆底漆塗料成膜合成樹脂之飄散飛沫。

　2.系爭房屋前後陽台之地面磁磚及門窗玻璃所受之汙損，受損

　　之位置詳（鑑定報告附件( 以下附件均指鑑定報告內之附

件)

　　四-1照片表）照片3 〜照片14及（附件四-2位置圖）。

　3.受汙損範圍：即系爭房屋前後陽台之地面磁磚及門窗玻璃。

　4.受汙損面積分別概算如下：詳（附件六-4平面門窗圖）

　(1)前 陽 台 地 面 磁 磚 面 積 :10.3*1.7=17.51㎡。

　(2) 後陽台地面磁磚面積:13.5*9.9=13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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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前陽台門窗玻璃面積：

　　 2.35*2.25*2+1.9*1.2+2.4*1.55=16.575m2(182.4才)

　(4)後陽台門窗玻璃面積：

　　 2.35*2.70*2+1.9*2.4+1.9*0.7=18.58m2(204.4才）

㈡、被告喬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於111 年至112 年間在緊鄰

　　基地（莊敬段 291 地號 ) 興建大樓，所興建房舍距離系爭

　　房屋僅 11.6 公尺，為雙方所不爭。一般興建大樓施工時，

　　外牆拆模後有打石及噴塗底漆之工序，會產生大量灰塵及塗

　　料飛沫，若施工防護布網無適當之管控，勢必造成工地周圍

　　物件之汙染，故禁止工地周遭停放車輛，為業界所共識。被

　　告興建大樓時情境亦同，理應為雙方不須爭。有關施工防護

　　項目，被告答辯略謂「已做合於建築規範之防護」，鑑定人

　　認為施工防護網主要是防止墜落物，防護帆布也只能減少系

　　爭灰塵及塗料飛沫所影響之範圍，並不能保證防護網之間隙

　　能完全隔離該飛沫飄離工地，另查被告所設置施工防護布網

　　之照片（附件七 -2) 尚不違反規範，然大面積非設置帆布

　　的防護網，防護網其間隙 2cm 尚不足以隔絕底漆噴塗飛洙

　　飄散；若造成周圍物件之汙染，施工者仍應負責賠償該修復

　　損害。

㈢、被告喬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興建大樓施工時，大面積非

　　設置帆布的防護網，其間隙 2cm* 2cm 尚不足以隔絕底漆噴

　　塗飛沫飄散，且據原告提供 110 年 11月11日該防護網照片

　　（附件六 3) 亦有破口維護不當之跡象，故推論，前項汙損

　　的確實原因是因為喬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弘旭企業有

　　限公司施作PAGE ONE建案外牆泥作工程底漆所造成。即使喬

　　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弘旭企業有限公司已做合於建築

　　規範之防護。但並不能保證防護網之間隙2cm*2cm 能完全隔

　　離該飛沫飄離工地，施工者仍應負責賠償修復該損害。查系

　　爭關鍵在於施工防護網及帆布無適當之設置管控，被告所設

　　置施工防護布網之照片（附件七-2) 尚合於規範，仍有大面

　　積非設置帆布防護，其間隙不足以隔絕底漆噴塗飛沫飄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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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據原告提供110 年11月11日該防護網照片（附件六-2-3)

　　 亦有破口維護不當之跡象，有可能造成系爭房屋之汙損。

㈣、查原告於112年5月間委託清潔人員以菜瓜布清洗汙損門窗玻

　　璃，造成玻璃刮傷而作罷（附件四-1-照片13)，轉而委託辛

　　進興君以拋光研磨方式清除底漆合成樹脂，才修復該玻璃之

　　汙損，其費用21,000元。經計算受汙損門窗玻璃面積(182.4

　　+204.4=386.8才），其平均單價55元/才。又查5mm強化玻璃

　　價格約100元/才，拋光研磨方式清除底漆應以60元/才方是

　　普遍能接受之價格。查原告於112年5月間委託清潔人員清洗

　　前後陽台地面磁磚之汙損，因底漆合成樹脂之附著力強無法

　　刮除而作罷，轉而委託李青熹君以鹽酸及3M水垢清潔劑方式

　　清除該合成樹脂，才修復該地磚之汙損，其費用8,400元。

　　經計算受汙損門窗玻璃面積(17.51+133.65=151.16㎡)，其

　　平均單價55.6元/㎡ 。若以點工計算，連工帶料4200元/工

　　每天可作數量70㎡ ，其作滿之平均單價約60元/㎡。有關前

　　前開汙損的清潔回復費用，於民國112年5 月間之工資及物

　　價條件，所需之一般行情費用金額如下：1.門窗玻璃以拋光

　　研磨方式清除底漆，其合理單價60元/才。受汙損門窗玻璃

　　清潔回復費用=386.8*60=23,208元。2.以鹽酸及3M水垢清潔

　　劑清除地磚汙損，其合理單價60元/㎡。受汙損地磚清潔回

　　復費用=151.16*60=9,070元。

四、證人證述：

㈠、楊長榮建築師證述：

　　海菜粉是用在緩和水泥沙漿即保水劑，可保住水泥砂漿之水

　　份能夠充份發揮水合作用，以免其中水份受到混凝土牆壁吸

　　收，水合作用若不能順利進行強度容易破壞及剝落，防水劑

　　之作用與海菜粉是完全不同的材料，防水劑是防水作用。海

　　菜粉一般與水泥砂漿拌和在一起，當作粗胚打底用。此物質

　　是否與底漆塗料相同底漆單獨噴塗。本件鑑定事項中包含受

　　損之位置及範圍，是現場看，當時雙方律師及當事均有參與

　　，每塊玻璃窗上方有噴點即拍照紀錄。鑑定報告書附件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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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編號3至14部分，上方均已註明「現已清洗乾淨」，仍

　　有部分殘留及磨損跡象。已清洗乾淨，但仍部分可見。汙損

　　範圍之地面汙損，依照我們推測若噴塗底漆之掉落，經過大

　　風吹會吹至地面、牆面亦會吹至玻璃窗。因外牆施作拆膜、

　　打石、打粗胚底、大底、噴底漆、貼磁磚等程序，原則上依

　　照規範均需要防護網。依據周圍及鄰房受汙染之材質推斷。

　　材料費用、人工費用即一人一日可清洗多少、所使用之清潔

　　劑費用、玻璃本身價格，若太貴業主可能將玻璃去除換新，

　　當然要考量很多，何種最不會影響其生活品質及可行性，合

　　理推估才會做下判斷。判斷年度當然是依當時產生糾紛的時

　　點，對方亦有找人估價，其報價我依合理推算仍算合理。現

　　勘當日有至鄰房現勘汙損狀況其陽臺、門窗亦遭到汙染。海

　　菜粉是打粗胚加在砂漿上之用料，與防水完全無關。一般大

　　樓目前單價報告書亦敘明，幾乎一定做防水，尤其於窗角、

　　樑與牆之接縫，因其中有冷縫，及地震應力集中之處，很容

　　易混凝土會產生裂縫，若有塗防水劑即防水底漆後則具彈性

　　，零點幾MM之隙縫會有一層保護膜，外牆較不容易滲水，機

　　率可減少許多，目前大樓單價均相當高，過去單價僅10來萬

　　元、工程造價5、6萬元，目前工程造價均15萬元以上，幾乎

　　均已做防水底漆，系爭大樓亦是高級大樓必會做防水塗料，

　　此為我之判斷，因合約明細並未寫明其要做防水劑，僅貼磁

　　磚、舖地磚、抿石子之價格為何即水泥打底之粗胚，此部分

　　使用海菜粉並無誤，其中單價並未提及防水工程，因泥作工

　　程與防水工程一般為2種小包，泥作部分可能為1份合約、防

　　水工程1份合約，系爭大樓之防水合約整棟約150萬元左右，

　　若完全使用塗抹可能會增加至200 萬元，以前若統包給大包

　　掌控可能會用噴塗，因噴塗較便宜、時間較短可大面積施作

　　，若為滾或刷單價高差50萬元，若建設公司自行發小包則不

　　計較50萬元，若發給大包則不見得，會選擇快、節省之方式

　　，故我未敢確定，我所目及之合約明細並未將防水工程部分

　　列入其細項，因其規範書中僅寫海菜粉浸泡8 小時可使用、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施工面積應澆水，均為海菜粉之功能即能保水、給砂漿產生

　　足夠之水合作用與防水無關。海菜粉均打在泥膏即砂漿中，

　　其保濕作用外牆不需抹漆，它並非抹漆是打粗胚底，弘旭僅

　　承包其粗胚底，外牆未使用合成樹脂漆膠等。一般的小包做

　　防水的是防水即專門施作防水，有代理矽、矽質、PU、壓克

　　力等，單價每平方公尺200至400 元不等。我不敢講，我個

　　人感覺其不將案子癥結點敘明，僅說明其承包之工程，未做

　　泥作工程，做了防水，一般水泥砂漿中加防水劑亦有防水功

　　能，水在水泥砂漿中，若無裂縫，有減少水份滲透之能力亦

　　稱防水工程，但方才所述之膠、漆、樹脂則為另一種防水，

　　其功能不同，因砂漿是硬的，地震來產生細的裂紋均使外部

　　雨水滲進屋內，此二種功能不同。被告提供之合約僅是泥作

　　工程之一部分，與防水工程無關。 被告建築之品質，系爭

　　建案為大樓且為豪宅，不會使用便宜施工方法施作，二、原

　　告及其鄰居周圍地磚、門窗、玻璃被汙染之情形。外觀現已

　　看不出來，需於施作過程中，打粗胚打底完後施作防水。當

　　時候已施作於其中，一定在裡面，外面看不到。若建商自己

　　發小包則自行決定，有的建商則是老闆直接發包給其熟識之

　　大營造廠，如一坪12萬元全部承包，但弘旭已發小包，即老

　　闆本身可能是營造底，因自行發包可節省約15%管理費，如

　　整個案子發包需1 億元，則可省下1 億5000萬元的管理費，

　　建商有能力自行掌握，我不曉得被告公司是發大包或小包，

　　可能被告公司有弘旭這本契約書表示，因大包與小包之間會

　　再訂定契約，可能有一個防水工程即外牆防水部分，合約我

　　們未看到而己。因發包業主一定會請一位很內行的專業工程

　　師，他知道防水重點為何，因牆會裂、大樓會裂都是開口，

　　及方才所述樑上面，澆灌時灌至樓板，第二次澆灌時，牆與

　　樑之間會有冷縫則會滲水，在此部分會加強則使用滾輪塗第

　　二次，如此最節省全部用噴的，在開口與冷縫部分補強如此

　　最便宜，大約每平方公尺250元可發包出去，但更高級使用

　　矽質大約400元，其他的用噴的因為其他的地方不會裂，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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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節省費用差50萬元，但大公司已因汙染之情形而吃虧，會

　　覺得賠一次不如把這50萬元一次慢慢做，如無趕工期的話，

　　但一般業主與大包會簽訂合約完工日期，為使泥作可貼磁磚

　　等均有期間，若大面積會用噴的，因噴的很快，但有的業主

　　覺得單價已賣到50萬元，不要做得如此潦草，則會說全部用

　　塗的，因用塗的效果較用噴的厚度大且延展性高，萬一牆壁

　　有裂縫其抵禦能力可延長至5 至10年，若以噴的部分只能2

　　至3年。因此部分均為施工後看現場有汙染之情形來研斷，

　　因系爭大樓位於東北向正好是東北風很嚴重的地方，施工好

　　像也在11月多即冬季，則在施工如果有噴或塗它滴下來，其

　　實塗滴下來當然會比較少，但像我們塗油漆一樣，底下為何

　　地面一樣要舖報紙等，它還是滴，滴下來時大風一刮它還是

　　會亂飛，因工地在施作防水時，周圍鄰房損失、汽車美容糾

　　紛非常普遍，所以建商公司為何已慢慢說我不要節省那50萬

　　元，我要做塗的，範圍可以減少到更少，但系爭大樓距離它

　　只有10公尺左右，且其汙染是在底層，你這麼高大風吹過來

　　影響到2樓之陽臺、露臺、窗戶可能性非常高。鄰房完全無

　　清洗，其玻璃門、露臺等痕跡都在。被噴何物即為合成樹脂

　　。所以可看得出來是在施作防水時噴漆（113年12月5日言詞

　　詞論筆錄）。

㈡、證人宋明璇證述：

　　許竹瑩是椰林建設的老闆娘，我是椰林建設的員工，許竹瑩

　　的房子委託春竹租賃出租，春竹租賃委任我來處理這件事情

　　，這間房子是許竹瑩個人私人的房子。椰林懂厚公寓大廈編

　　號A2的房屋，距離相對人喬立建設公司的建案大約10至20公

　　尺左右，從A2露台戶可以明顯看到喬立建設這個建案。112

　　年間，編號A2房屋的露台及玻璃有明顯的汙損。玻璃上有不

　　明顆粒黏在玻璃上，無法清潔完畢，再來是陽台的磁磚上，

　　也是類似有顆粒的東西在磁磚上無法清潔乾淨。應該是膠類

　　，這是我們判斷的，因為玻璃本身是光滑面的，但現在就是

　　表面上有一層好像被噴到小小顆粒的東西，無法用水、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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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劑去清除。我聯絡喬立公司兩位工務，只有一位簡建隆到現

　　場查看。簡建隆有派員進行兩次清潔，但兩次清潔都沒有清

　　除完成。第二次清潔沒有完成後，我有詢問簡建隆是否我方

　　直接找清潔公司跟簡建隆報價，經簡建隆同意後，我請了施

　　工人員去看現場等語(調字卷第117-119頁)。

㈢、證人簡建隆證述：

　　我知道許竹瑩的房子有汙損，有去清洗過兩次。我們公司是

　　本著敦親睦鄰去幫他做的，然後在清洗的過程，潮濕的狀態

　　下可能看不出來到底有無完全乾淨，這兩次過程都是我清洗

　　完過後至少隔了1、2 個禮拜，他才又跟我反映說清洗完成

　　的狀態他們覺得不OK。我沒有用手去摸，玻璃有無顆粒狀的

　　情形我不曉得，因為他當下只是跟我說玻璃看起來很髒，要

　　求我去洗玻璃，但我看起來是一般的粉塵，我想說我既然都

　　進去了，我就是順便幫他清洗玻璃。我第一次洗完之後，他

　　覺得我第一次洗的有部分洗不乾淨，要求我再去洗第二次。

　　陽台磁磚上面我自己有去用刷子刷過，所以我知道有無顆粒

　　。我沒有摸，但我有帶藥劑再加上小刷子去刷，我帶的藥劑

　　是稀釋的鹽酸，稀釋的鹽酸一般是洗粉塵的，如果粉塵比較

　　久一點，粉塵會沾黏在磁磚上面，因為磁磚的表面不是光滑

　　的，所以粉塵如果沾黏在上面，要用一點稀鹽酸才比較洗得

　　起來。喬立建設在旁邊蓋房子泥作在施作外牆及貼磁磚時，

　　需要用介面劑去協助施工，需要做一個介面劑，但我們有用

　　鷹架的防塵網，該防塵網我們已經有用比較強化的，是用18

　　針的防塵網，防塵網本身孔隙很小，且他們做這個介面劑基

　　本上是膏狀的，不是用噴土的，不會被風吹飛散，是膏狀、

　　是塗抹上去的，所以比較不會有東西揚塵或粉塵飛散出來。

　　關於喬立建設興建大樓工程的結構體即樓地板、屋頂的興建

　　，是由喬立建設發包由建興營造承攬施作，原告反映有髒汙

　　時，該工程已施作到最末端了，我們當時使照已經請領出來

　　了，具體工項就只剩下部分一樓室內的公設在施作而已，其

　　他工項都已經完成。外牆的泥作、貼磁磚，是由弘旭公司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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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等語(調字卷第119-123頁)。

㈣、證人李青熹證述：

　　我是石材磁磚的美容廠商，我是自營、自己開業的。我有去

　　許竹瑩房子現場評估報價過，是宋明璇叫我去的，宋明璇告

　　訴我說許竹瑩房子的磁磚有被汙染，他們洗不起來，委託我

　　們過去看一下、處理看看，我到現場後，我們也不了解是什

　　麼外物侵蝕的，因為我覺得有潑灑到玻璃及地板，我們去的

　　時候已經剩下地板的部分沒有清潔乾淨，現場是一滴一滴的

　　，我們也無法了解來源為何，宋明璇說他們有請人家清了兩

　　次清不起來，我們就估價並跟她說要試做看看，我們估價是

　　針對地板汙點的部分要處理起來，他們已經清過，所以只剩

　　下白白的白點，我們後來是用清潔磁磚用的研磨膏跟機器去

　　重壓磨掉，我不知道到底是被什麼污染的，現場只有看到一

　　滴一滴被汙染的影子，就像是被水滴到一滴一滴的，上面沒

　　有殘留東西。他們有清洗過，但洗過的痕跡不會在，他們洗

　　不掉的部分就變成一滴一滴的，我們就是去處理那一滴一滴

　　的部分。現場看得到的白點是摸不到的，沒有顆粒。未稅是

　　8000元，兩個工錢帶材料。我是施作整個後陽台的地板而已

　　，牆沒有，地板的石材是20x20的磁磚，我報價都是稅外，

　　宋明璇有付我8400元，然後我有開發票給她。如果是一般水

　　泥，是很容易清潔起來的，所以一般都是溶劑類、樹酯類造

　　成的，但本件我無法確認是何種情形。前陽台我們也有協助

　　處理。費用只有針對後陽台等語(調字卷第123-127頁)。

㈤、證人辛進興證述：

　　有去做過許竹瑩房子的工程，因為他的玻璃有汙損，他們自

　　己都用不起來，後來叫我去幫他們處理。 類似膠之類的樹

　　酯。這是因為外地飛來的類似廢氣之類的這種現象，然後附

　　著在玻璃上，因為玻璃本身有毛細孔而遭到侵入，所以他們

　　自己用不起來，這個需要專業的技術去做。這種狀況一般就

　　是在洗大樓的藥水或在施工上的樹酯、膠之類的，剛好有風

　　的時候，會飛來飛去造成的。我施做的那一戶的玻璃都有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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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到這種汙損的東西。許竹瑩房子旁邊在興建的工程會有這

　　種現象，在蓋大樓的時候才會有這種現象，許竹瑩房子旁邊

　　有正在蓋的大樓。我是研磨、拋光，我應該有施作10來片的

　　玻璃。我總共請款2萬元，這是內稅，有開發票。興建中的

　　大樓位在清洗的標的物，就是在旁邊附近而已，目測距離不

　　會很遠，大約幾十公尺吧，差不多一、兩棟...（改稱）我

　　對長度比較沒有概念。玻璃清潔的位置是在前、後陽台兩邊

　　都有，只是一邊比較嚴重，一邊比較輕微。工地就是有一邊

　　比較靠近嚴重的那部分，然後有一邊比較輕微的那部分就是

　　不一樣的邊緣。有一邊有面向工地等語(調字卷第128-134頁

　　)。　　

五、按土地所有人開掘土地或為建築時，不得因此使鄰地之地基

　　動搖或發生危險，或使鄰地之工作物受其損害，民法第794

　　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係保護他人維持社會公共利益之規定

　　，土地所有權人違反此項規定者，應推定其有過失，並依民

　　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負侵權行為責任。又土地所有權人將

　　開掘土地或建築工程，發包由承攬人施作，如有違反民法第

　　794條規定之情事，若未能舉證證明其無過失，仍應負損害

　　賠償責任，不得因由他人承攬施作而免其義務，亦不因其定

　　作人身分，改由受損者依民法第189條但書規定，舉證其定

　　作或指示有過失(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2225號民事判決

　　意旨參照)。土地所有人開掘土地或為建築時，不得因此使

　　鄰地之地基動搖或發生危險，或使鄰地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

　　物受其損害。民法第794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目的在保護

　　鄰近房地所有權人權益，均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之保護

　　他人之法律。又定作人違反民法第794條規定，應推定其定

　　作或指示有過失，起造人如未能舉證證明其委請承攬人施作

　　土地或建築有關事項，已盡防免相鄰房地發生危險之義務，

　　亦應負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定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13

　　年度台上字第182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六、鑑定報告內容核與前開證人證述相符，參酌被告喬立建設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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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股份有限公司興建之系爭建案坐落之新竹縣○○市○○段

　　000 地號土地，與原告房屋坐落之新竹縣○○市○○段000

　　地號土地相鄰，原告房屋前開房屋前後陽台之地面磁磚及玻

　　璃污損之情形，亦與被告喬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系爭建

　　案施工時間相符，鑑定報告堪以採信。查被告喬立建設開發

　　股份有限公司於110 年至112 年在原告門牌號碼新竹縣竹北

　　市○○○街000 號2 樓房屋鄰地( 新竹縣○○市○○段000

　　地號土地) 興建大樓(PAGE ONE 建案) ，施工過程中，未妥

　　善防護，致原告前開房屋前後陽台之地面磁磚及玻璃污損。

　　被告喬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亦未舉證證明其無過失，則

　　依上開說明，其自應依民法第184 條第2 項規定，負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責任。原告請求29,4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112 年10月26日送達，送達證書見調字卷第43頁）翌日即

　　112 年10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原告對追加被告弘旭企業有限公司之請求部分，因無證據足

　　資證明原告前開房屋前後陽台之地面磁磚及玻璃污損，係由

　　追加被告弘旭企業有限公司施作工程所造成，原告就此亦未

　　舉證證明，原告對追加被告弘旭企業有限公司之請求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原告關於追加被告弘旭企業有限公司之假執

　　行聲請，因該部分之訴業經駁回，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失所

　　依附，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原告請求傳喚張吉雯、張文鴻，因本件事證已臻

　　明確而無必要，均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竹北簡易庭

　　　　　　　　　　　　　書記官　高嘉彤

　　　　　　　　　　　　　法　官　林麗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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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

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

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

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

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高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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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竹北簡易庭宣示判決筆錄
　　　　　　　　　　　　　　　　　　　　　　　（治）
　　　　　　　　　　　　　　　 113年度竹北小字第407號
    原      告  許竹瑩
              
    訴訟代理人  洪大明律師
              
    複代理人    朱怡瑄律師
              
    被      告  喬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吉雯
              
    訴訟代理人  周思傑律師
              
    追加被告    弘旭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文鴻
              
上列當事人間113 年度竹北小字第407 號損害賠償事件，於中華
民國114 年1 月9 日上午11時10分在本院民事庭第33法庭宣判，
茲記其大要如下：出席人員：
    法  官  林麗玉
    書記官  高嘉彤
    通  譯  蔡依庭
法官起立宣示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23、第434 條第2
項、第436 條之18規定判決，宣示主文如下，不另給判決書。
　　主　文
一、被告喬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9,400元
　　，及自民國112 年10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51,536元由被告喬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負擔，並加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
　　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被告喬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如
　　以新臺幣29,4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件事實引用兩造歷次書狀及歷次筆錄。
二、原告追加請求權基礎民法第184 條第二項，其主張之基礎事
　　實與先前主張之事實同一，合於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一項
　　但書第二款規定，應予准許。
三、社團法人新竹縣建築師公會鑑定結果：
㈠、被告喬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於111 年至112 年間在系爭
　　房屋鄰地 ( 莊敬段 291 地號 ) 興建大樓，外牆泥作底漆
　　施工時，外牆拆模後有打石及噴塗底漆之工序，會產生大量
　　灰塵及塗料飛洙，若施工防護網及帆布無適當嚴謹之設置管
　　控，勢必造成工地周圍物件之汙損。外牆底漆成膜之合成樹
　　脂物質組成包括(1) 成膜成分(2) 溶劑(3) 色料(4) 助劑。
　　現代塗料最常見合成樹脂有: 丙烯酸（壓克力）、聚氨酯（
　　PU) 、矽、氟素等。
　1.經勘查系爭房屋前後陽台之地面磁磚及玻璃所受之汙損，是
　　屬於外 牆底漆塗料成膜合成樹脂之飄散飛沫。
　2.系爭房屋前後陽台之地面磁磚及門窗玻璃所受之汙損，受損
　　之位置詳（鑑定報告附件( 以下附件均指鑑定報告內之附件)
　　四-1照片表）照片3 〜照片14及（附件四-2位置圖）。
　3.受汙損範圍：即系爭房屋前後陽台之地面磁磚及門窗玻璃。
　4.受汙損面積分別概算如下：詳（附件六-4平面門窗圖）
　(1)前 陽 台 地 面 磁 磚 面 積 :10.3*1.7=17.51㎡。
　(2) 後陽台地面磁磚面積:13.5*9.9=133.65㎡。
　(3)前陽台門窗玻璃面積：
　　 2.35*2.25*2+1.9*1.2+2.4*1.55=16.575m2(182.4才)
　(4)後陽台門窗玻璃面積：
　　 2.35*2.70*2+1.9*2.4+1.9*0.7=18.58m2(204.4才）
㈡、被告喬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於111 年至112 年間在緊鄰
　　基地（莊敬段 291 地號 ) 興建大樓，所興建房舍距離系爭
　　房屋僅 11.6 公尺，為雙方所不爭。一般興建大樓施工時，
　　外牆拆模後有打石及噴塗底漆之工序，會產生大量灰塵及塗
　　料飛沫，若施工防護布網無適當之管控，勢必造成工地周圍
　　物件之汙染，故禁止工地周遭停放車輛，為業界所共識。被
　　告興建大樓時情境亦同，理應為雙方不須爭。有關施工防護
　　項目，被告答辯略謂「已做合於建築規範之防護」，鑑定人
　　認為施工防護網主要是防止墜落物，防護帆布也只能減少系
　　爭灰塵及塗料飛沫所影響之範圍，並不能保證防護網之間隙
　　能完全隔離該飛沫飄離工地，另查被告所設置施工防護布網
　　之照片（附件七 -2) 尚不違反規範，然大面積非設置帆布
　　的防護網，防護網其間隙 2cm 尚不足以隔絕底漆噴塗飛洙
　　飄散；若造成周圍物件之汙染，施工者仍應負責賠償該修復
　　損害。
㈢、被告喬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興建大樓施工時，大面積非
　　設置帆布的防護網，其間隙 2cm* 2cm 尚不足以隔絕底漆噴
　　塗飛沫飄散，且據原告提供 110 年 11月11日該防護網照片
　　（附件六 3) 亦有破口維護不當之跡象，故推論，前項汙損
　　的確實原因是因為喬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弘旭企業有
　　限公司施作PAGE ONE建案外牆泥作工程底漆所造成。即使喬
　　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弘旭企業有限公司已做合於建築
　　規範之防護。但並不能保證防護網之間隙2cm*2cm 能完全隔
　　離該飛沫飄離工地，施工者仍應負責賠償修復該損害。查系
　　爭關鍵在於施工防護網及帆布無適當之設置管控，被告所設
　　置施工防護布網之照片（附件七-2) 尚合於規範，仍有大面
　　積非設置帆布防護，其間隙不足以隔絕底漆噴塗飛沫飄散；
　　且據原告提供110 年11月11日該防護網照片（附件六-2-3)
　　 亦有破口維護不當之跡象，有可能造成系爭房屋之汙損。
㈣、查原告於112年5月間委託清潔人員以菜瓜布清洗汙損門窗玻
　　璃，造成玻璃刮傷而作罷（附件四-1-照片13)，轉而委託辛
　　進興君以拋光研磨方式清除底漆合成樹脂，才修復該玻璃之
　　汙損，其費用21,000元。經計算受汙損門窗玻璃面積(182.4
　　+204.4=386.8才），其平均單價55元/才。又查5mm強化玻璃
　　價格約100元/才，拋光研磨方式清除底漆應以60元/才方是
　　普遍能接受之價格。查原告於112年5月間委託清潔人員清洗
　　前後陽台地面磁磚之汙損，因底漆合成樹脂之附著力強無法
　　刮除而作罷，轉而委託李青熹君以鹽酸及3M水垢清潔劑方式
　　清除該合成樹脂，才修復該地磚之汙損，其費用8,400元。
　　經計算受汙損門窗玻璃面積(17.51+133.65=151.16㎡)，其
　　平均單價55.6元/㎡ 。若以點工計算，連工帶料4200元/工
　　每天可作數量70㎡ ，其作滿之平均單價約60元/㎡。有關前
　　前開汙損的清潔回復費用，於民國112年5 月間之工資及物
　　價條件，所需之一般行情費用金額如下：1.門窗玻璃以拋光
　　研磨方式清除底漆，其合理單價60元/才。受汙損門窗玻璃
　　清潔回復費用=386.8*60=23,208元。2.以鹽酸及3M水垢清潔
　　劑清除地磚汙損，其合理單價60元/㎡。受汙損地磚清潔回
　　復費用=151.16*60=9,070元。
四、證人證述：
㈠、楊長榮建築師證述：
　　海菜粉是用在緩和水泥沙漿即保水劑，可保住水泥砂漿之水
　　份能夠充份發揮水合作用，以免其中水份受到混凝土牆壁吸
　　收，水合作用若不能順利進行強度容易破壞及剝落，防水劑
　　之作用與海菜粉是完全不同的材料，防水劑是防水作用。海
　　菜粉一般與水泥砂漿拌和在一起，當作粗胚打底用。此物質
　　是否與底漆塗料相同底漆單獨噴塗。本件鑑定事項中包含受
　　損之位置及範圍，是現場看，當時雙方律師及當事均有參與
　　，每塊玻璃窗上方有噴點即拍照紀錄。鑑定報告書附件4、1
　　照片編號3至14部分，上方均已註明「現已清洗乾淨」，仍
　　有部分殘留及磨損跡象。已清洗乾淨，但仍部分可見。汙損
　　範圍之地面汙損，依照我們推測若噴塗底漆之掉落，經過大
　　風吹會吹至地面、牆面亦會吹至玻璃窗。因外牆施作拆膜、
　　打石、打粗胚底、大底、噴底漆、貼磁磚等程序，原則上依
　　照規範均需要防護網。依據周圍及鄰房受汙染之材質推斷。
　　材料費用、人工費用即一人一日可清洗多少、所使用之清潔
　　劑費用、玻璃本身價格，若太貴業主可能將玻璃去除換新，
　　當然要考量很多，何種最不會影響其生活品質及可行性，合
　　理推估才會做下判斷。判斷年度當然是依當時產生糾紛的時
　　點，對方亦有找人估價，其報價我依合理推算仍算合理。現
　　勘當日有至鄰房現勘汙損狀況其陽臺、門窗亦遭到汙染。海
　　菜粉是打粗胚加在砂漿上之用料，與防水完全無關。一般大
　　樓目前單價報告書亦敘明，幾乎一定做防水，尤其於窗角、
　　樑與牆之接縫，因其中有冷縫，及地震應力集中之處，很容
　　易混凝土會產生裂縫，若有塗防水劑即防水底漆後則具彈性
　　，零點幾MM之隙縫會有一層保護膜，外牆較不容易滲水，機
　　率可減少許多，目前大樓單價均相當高，過去單價僅10來萬
　　元、工程造價5、6萬元，目前工程造價均15萬元以上，幾乎
　　均已做防水底漆，系爭大樓亦是高級大樓必會做防水塗料，
　　此為我之判斷，因合約明細並未寫明其要做防水劑，僅貼磁
　　磚、舖地磚、抿石子之價格為何即水泥打底之粗胚，此部分
　　使用海菜粉並無誤，其中單價並未提及防水工程，因泥作工
　　程與防水工程一般為2種小包，泥作部分可能為1份合約、防
　　水工程1份合約，系爭大樓之防水合約整棟約150萬元左右，
　　若完全使用塗抹可能會增加至200 萬元，以前若統包給大包
　　掌控可能會用噴塗，因噴塗較便宜、時間較短可大面積施作
　　，若為滾或刷單價高差50萬元，若建設公司自行發小包則不
　　計較50萬元，若發給大包則不見得，會選擇快、節省之方式
　　，故我未敢確定，我所目及之合約明細並未將防水工程部分
　　列入其細項，因其規範書中僅寫海菜粉浸泡8 小時可使用、
　　施工面積應澆水，均為海菜粉之功能即能保水、給砂漿產生
　　足夠之水合作用與防水無關。海菜粉均打在泥膏即砂漿中，
　　其保濕作用外牆不需抹漆，它並非抹漆是打粗胚底，弘旭僅
　　承包其粗胚底，外牆未使用合成樹脂漆膠等。一般的小包做
　　防水的是防水即專門施作防水，有代理矽、矽質、PU、壓克
　　力等，單價每平方公尺200至400 元不等。我不敢講，我個
　　人感覺其不將案子癥結點敘明，僅說明其承包之工程，未做
　　泥作工程，做了防水，一般水泥砂漿中加防水劑亦有防水功
　　能，水在水泥砂漿中，若無裂縫，有減少水份滲透之能力亦
　　稱防水工程，但方才所述之膠、漆、樹脂則為另一種防水，
　　其功能不同，因砂漿是硬的，地震來產生細的裂紋均使外部
　　雨水滲進屋內，此二種功能不同。被告提供之合約僅是泥作
　　工程之一部分，與防水工程無關。 被告建築之品質，系爭
　　建案為大樓且為豪宅，不會使用便宜施工方法施作，二、原
　　告及其鄰居周圍地磚、門窗、玻璃被汙染之情形。外觀現已
　　看不出來，需於施作過程中，打粗胚打底完後施作防水。當
　　時候已施作於其中，一定在裡面，外面看不到。若建商自己
　　發小包則自行決定，有的建商則是老闆直接發包給其熟識之
　　大營造廠，如一坪12萬元全部承包，但弘旭已發小包，即老
　　闆本身可能是營造底，因自行發包可節省約15%管理費，如
　　整個案子發包需1 億元，則可省下1 億5000萬元的管理費，
　　建商有能力自行掌握，我不曉得被告公司是發大包或小包，
　　可能被告公司有弘旭這本契約書表示，因大包與小包之間會
　　再訂定契約，可能有一個防水工程即外牆防水部分，合約我
　　們未看到而己。因發包業主一定會請一位很內行的專業工程
　　師，他知道防水重點為何，因牆會裂、大樓會裂都是開口，
　　及方才所述樑上面，澆灌時灌至樓板，第二次澆灌時，牆與
　　樑之間會有冷縫則會滲水，在此部分會加強則使用滾輪塗第
　　二次，如此最節省全部用噴的，在開口與冷縫部分補強如此
　　最便宜，大約每平方公尺250元可發包出去，但更高級使用
　　矽質大約400元，其他的用噴的因為其他的地方不會裂，即
　　可節省費用差50萬元，但大公司已因汙染之情形而吃虧，會
　　覺得賠一次不如把這50萬元一次慢慢做，如無趕工期的話，
　　但一般業主與大包會簽訂合約完工日期，為使泥作可貼磁磚
　　等均有期間，若大面積會用噴的，因噴的很快，但有的業主
　　覺得單價已賣到50萬元，不要做得如此潦草，則會說全部用
　　塗的，因用塗的效果較用噴的厚度大且延展性高，萬一牆壁
　　有裂縫其抵禦能力可延長至5 至10年，若以噴的部分只能2
　　至3年。因此部分均為施工後看現場有汙染之情形來研斷，
　　因系爭大樓位於東北向正好是東北風很嚴重的地方，施工好
　　像也在11月多即冬季，則在施工如果有噴或塗它滴下來，其
　　實塗滴下來當然會比較少，但像我們塗油漆一樣，底下為何
　　地面一樣要舖報紙等，它還是滴，滴下來時大風一刮它還是
　　會亂飛，因工地在施作防水時，周圍鄰房損失、汽車美容糾
　　紛非常普遍，所以建商公司為何已慢慢說我不要節省那50萬
　　元，我要做塗的，範圍可以減少到更少，但系爭大樓距離它
　　只有10公尺左右，且其汙染是在底層，你這麼高大風吹過來
　　影響到2樓之陽臺、露臺、窗戶可能性非常高。鄰房完全無
　　清洗，其玻璃門、露臺等痕跡都在。被噴何物即為合成樹脂
　　。所以可看得出來是在施作防水時噴漆（113年12月5日言詞
　　詞論筆錄）。
㈡、證人宋明璇證述：
　　許竹瑩是椰林建設的老闆娘，我是椰林建設的員工，許竹瑩
　　的房子委託春竹租賃出租，春竹租賃委任我來處理這件事情
　　，這間房子是許竹瑩個人私人的房子。椰林懂厚公寓大廈編
　　號A2的房屋，距離相對人喬立建設公司的建案大約10至20公
　　尺左右，從A2露台戶可以明顯看到喬立建設這個建案。112
　　年間，編號A2房屋的露台及玻璃有明顯的汙損。玻璃上有不
　　明顆粒黏在玻璃上，無法清潔完畢，再來是陽台的磁磚上，
　　也是類似有顆粒的東西在磁磚上無法清潔乾淨。應該是膠類
　　，這是我們判斷的，因為玻璃本身是光滑面的，但現在就是
　　表面上有一層好像被噴到小小顆粒的東西，無法用水、清潔
　　劑去清除。我聯絡喬立公司兩位工務，只有一位簡建隆到現
　　場查看。簡建隆有派員進行兩次清潔，但兩次清潔都沒有清
　　除完成。第二次清潔沒有完成後，我有詢問簡建隆是否我方
　　直接找清潔公司跟簡建隆報價，經簡建隆同意後，我請了施
　　工人員去看現場等語(調字卷第117-119頁)。
㈢、證人簡建隆證述：
　　我知道許竹瑩的房子有汙損，有去清洗過兩次。我們公司是
　　本著敦親睦鄰去幫他做的，然後在清洗的過程，潮濕的狀態
　　下可能看不出來到底有無完全乾淨，這兩次過程都是我清洗
　　完過後至少隔了1、2 個禮拜，他才又跟我反映說清洗完成
　　的狀態他們覺得不OK。我沒有用手去摸，玻璃有無顆粒狀的
　　情形我不曉得，因為他當下只是跟我說玻璃看起來很髒，要
　　求我去洗玻璃，但我看起來是一般的粉塵，我想說我既然都
　　進去了，我就是順便幫他清洗玻璃。我第一次洗完之後，他
　　覺得我第一次洗的有部分洗不乾淨，要求我再去洗第二次。
　　陽台磁磚上面我自己有去用刷子刷過，所以我知道有無顆粒
　　。我沒有摸，但我有帶藥劑再加上小刷子去刷，我帶的藥劑
　　是稀釋的鹽酸，稀釋的鹽酸一般是洗粉塵的，如果粉塵比較
　　久一點，粉塵會沾黏在磁磚上面，因為磁磚的表面不是光滑
　　的，所以粉塵如果沾黏在上面，要用一點稀鹽酸才比較洗得
　　起來。喬立建設在旁邊蓋房子泥作在施作外牆及貼磁磚時，
　　需要用介面劑去協助施工，需要做一個介面劑，但我們有用
　　鷹架的防塵網，該防塵網我們已經有用比較強化的，是用18
　　針的防塵網，防塵網本身孔隙很小，且他們做這個介面劑基
　　本上是膏狀的，不是用噴土的，不會被風吹飛散，是膏狀、
　　是塗抹上去的，所以比較不會有東西揚塵或粉塵飛散出來。
　　關於喬立建設興建大樓工程的結構體即樓地板、屋頂的興建
　　，是由喬立建設發包由建興營造承攬施作，原告反映有髒汙
　　時，該工程已施作到最末端了，我們當時使照已經請領出來
　　了，具體工項就只剩下部分一樓室內的公設在施作而已，其
　　他工項都已經完成。外牆的泥作、貼磁磚，是由弘旭公司施
　　作等語(調字卷第119-123頁)。
㈣、證人李青熹證述：
　　我是石材磁磚的美容廠商，我是自營、自己開業的。我有去
　　許竹瑩房子現場評估報價過，是宋明璇叫我去的，宋明璇告
　　訴我說許竹瑩房子的磁磚有被汙染，他們洗不起來，委託我
　　們過去看一下、處理看看，我到現場後，我們也不了解是什
　　麼外物侵蝕的，因為我覺得有潑灑到玻璃及地板，我們去的
　　時候已經剩下地板的部分沒有清潔乾淨，現場是一滴一滴的
　　，我們也無法了解來源為何，宋明璇說他們有請人家清了兩
　　次清不起來，我們就估價並跟她說要試做看看，我們估價是
　　針對地板汙點的部分要處理起來，他們已經清過，所以只剩
　　下白白的白點，我們後來是用清潔磁磚用的研磨膏跟機器去
　　重壓磨掉，我不知道到底是被什麼污染的，現場只有看到一
　　滴一滴被汙染的影子，就像是被水滴到一滴一滴的，上面沒
　　有殘留東西。他們有清洗過，但洗過的痕跡不會在，他們洗
　　不掉的部分就變成一滴一滴的，我們就是去處理那一滴一滴
　　的部分。現場看得到的白點是摸不到的，沒有顆粒。未稅是
　　8000元，兩個工錢帶材料。我是施作整個後陽台的地板而已
　　，牆沒有，地板的石材是20x20的磁磚，我報價都是稅外，
　　宋明璇有付我8400元，然後我有開發票給她。如果是一般水
　　泥，是很容易清潔起來的，所以一般都是溶劑類、樹酯類造
　　成的，但本件我無法確認是何種情形。前陽台我們也有協助
　　處理。費用只有針對後陽台等語(調字卷第123-127頁)。
㈤、證人辛進興證述：
　　有去做過許竹瑩房子的工程，因為他的玻璃有汙損，他們自
　　己都用不起來，後來叫我去幫他們處理。 類似膠之類的樹
　　酯。這是因為外地飛來的類似廢氣之類的這種現象，然後附
　　著在玻璃上，因為玻璃本身有毛細孔而遭到侵入，所以他們
　　自己用不起來，這個需要專業的技術去做。這種狀況一般就
　　是在洗大樓的藥水或在施工上的樹酯、膠之類的，剛好有風
　　的時候，會飛來飛去造成的。我施做的那一戶的玻璃都有附
　　著到這種汙損的東西。許竹瑩房子旁邊在興建的工程會有這
　　種現象，在蓋大樓的時候才會有這種現象，許竹瑩房子旁邊
　　有正在蓋的大樓。我是研磨、拋光，我應該有施作10來片的
　　玻璃。我總共請款2萬元，這是內稅，有開發票。興建中的
　　大樓位在清洗的標的物，就是在旁邊附近而已，目測距離不
　　會很遠，大約幾十公尺吧，差不多一、兩棟...（改稱）我
　　對長度比較沒有概念。玻璃清潔的位置是在前、後陽台兩邊
　　都有，只是一邊比較嚴重，一邊比較輕微。工地就是有一邊
　　比較靠近嚴重的那部分，然後有一邊比較輕微的那部分就是
　　不一樣的邊緣。有一邊有面向工地等語(調字卷第128-134頁
　　)。　　
五、按土地所有人開掘土地或為建築時，不得因此使鄰地之地基
　　動搖或發生危險，或使鄰地之工作物受其損害，民法第794
　　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係保護他人維持社會公共利益之規定
　　，土地所有權人違反此項規定者，應推定其有過失，並依民
　　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負侵權行為責任。又土地所有權人將
　　開掘土地或建築工程，發包由承攬人施作，如有違反民法第
　　794條規定之情事，若未能舉證證明其無過失，仍應負損害
　　賠償責任，不得因由他人承攬施作而免其義務，亦不因其定
　　作人身分，改由受損者依民法第189條但書規定，舉證其定
　　作或指示有過失(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2225號民事判決
　　意旨參照)。土地所有人開掘土地或為建築時，不得因此使
　　鄰地之地基動搖或發生危險，或使鄰地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
　　物受其損害。民法第794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目的在保護
　　鄰近房地所有權人權益，均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之保護
　　他人之法律。又定作人違反民法第794條規定，應推定其定
　　作或指示有過失，起造人如未能舉證證明其委請承攬人施作
　　土地或建築有關事項，已盡防免相鄰房地發生危險之義務，
　　亦應負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定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13
　　年度台上字第182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六、鑑定報告內容核與前開證人證述相符，參酌被告喬立建設開
　　發股份有限公司興建之系爭建案坐落之新竹縣○○市○○段
　　000 地號土地，與原告房屋坐落之新竹縣○○市○○段000
　　地號土地相鄰，原告房屋前開房屋前後陽台之地面磁磚及玻
　　璃污損之情形，亦與被告喬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系爭建
　　案施工時間相符，鑑定報告堪以採信。查被告喬立建設開發
　　股份有限公司於110 年至112 年在原告門牌號碼新竹縣竹北
　　市○○○街000 號2 樓房屋鄰地( 新竹縣○○市○○段000
　　地號土地) 興建大樓(PAGE ONE 建案) ，施工過程中，未妥
　　善防護，致原告前開房屋前後陽台之地面磁磚及玻璃污損。
　　被告喬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亦未舉證證明其無過失，則
　　依上開說明，其自應依民法第184 條第2 項規定，負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責任。原告請求29,4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112 年10月26日送達，送達證書見調字卷第43頁）翌日即
　　112 年10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原告對追加被告弘旭企業有限公司之請求部分，因無證據足
　　資證明原告前開房屋前後陽台之地面磁磚及玻璃污損，係由
　　追加被告弘旭企業有限公司施作工程所造成，原告就此亦未
　　舉證證明，原告對追加被告弘旭企業有限公司之請求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原告關於追加被告弘旭企業有限公司之假執
　　行聲請，因該部分之訴業經駁回，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失所
　　依附，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原告請求傳喚張吉雯、張文鴻，因本件事證已臻
　　明確而無必要，均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竹北簡易庭
　　　　　　　　　　　　　書記官　高嘉彤
　　　　　　　　　　　　　法　官　林麗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
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
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
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
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高嘉彤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竹北簡易庭宣示判決筆錄
　　　　　　　　　　　　　　　　　　　　　　　（治）
　　　　　　　　　　　　　　　 113年度竹北小字第407號
    原      告  許竹瑩
              
    訴訟代理人  洪大明律師
              
    複代理人    朱怡瑄律師
              
    被      告  喬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吉雯
              
    訴訟代理人  周思傑律師
              
    追加被告    弘旭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文鴻
              
上列當事人間113 年度竹北小字第407 號損害賠償事件，於中華
民國114 年1 月9 日上午11時10分在本院民事庭第33法庭宣判，
茲記其大要如下：出席人員：
    法  官  林麗玉
    書記官  高嘉彤
    通  譯  蔡依庭
法官起立宣示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23、第434 條第2
項、第436 條之18規定判決，宣示主文如下，不另給判決書。
　　主　文
一、被告喬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9,400元
　　，及自民國112 年10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51,536元由被告喬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負擔，並加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
　　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被告喬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如
　　以新臺幣29,4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件事實引用兩造歷次書狀及歷次筆錄。
二、原告追加請求權基礎民法第184 條第二項，其主張之基礎事
　　實與先前主張之事實同一，合於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一項
　　但書第二款規定，應予准許。
三、社團法人新竹縣建築師公會鑑定結果：
㈠、被告喬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於111 年至112 年間在系爭
　　房屋鄰地 ( 莊敬段 291 地號 ) 興建大樓，外牆泥作底漆
　　施工時，外牆拆模後有打石及噴塗底漆之工序，會產生大量
　　灰塵及塗料飛洙，若施工防護網及帆布無適當嚴謹之設置管
　　控，勢必造成工地周圍物件之汙損。外牆底漆成膜之合成樹
　　脂物質組成包括(1) 成膜成分(2) 溶劑(3) 色料(4) 助劑。
　　現代塗料最常見合成樹脂有: 丙烯酸（壓克力）、聚氨酯（
　　PU) 、矽、氟素等。
　1.經勘查系爭房屋前後陽台之地面磁磚及玻璃所受之汙損，是
　　屬於外 牆底漆塗料成膜合成樹脂之飄散飛沫。
　2.系爭房屋前後陽台之地面磁磚及門窗玻璃所受之汙損，受損
　　之位置詳（鑑定報告附件( 以下附件均指鑑定報告內之附件
    )
　　四-1照片表）照片3 〜照片14及（附件四-2位置圖）。
　3.受汙損範圍：即系爭房屋前後陽台之地面磁磚及門窗玻璃。
　4.受汙損面積分別概算如下：詳（附件六-4平面門窗圖）
　(1)前 陽 台 地 面 磁 磚 面 積 :10.3*1.7=17.51㎡。
　(2) 後陽台地面磁磚面積:13.5*9.9=133.65㎡。
　(3)前陽台門窗玻璃面積：
　　 2.35*2.25*2+1.9*1.2+2.4*1.55=16.575m2(182.4才)
　(4)後陽台門窗玻璃面積：
　　 2.35*2.70*2+1.9*2.4+1.9*0.7=18.58m2(204.4才）
㈡、被告喬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於111 年至112 年間在緊鄰
　　基地（莊敬段 291 地號 ) 興建大樓，所興建房舍距離系爭
　　房屋僅 11.6 公尺，為雙方所不爭。一般興建大樓施工時，
　　外牆拆模後有打石及噴塗底漆之工序，會產生大量灰塵及塗
　　料飛沫，若施工防護布網無適當之管控，勢必造成工地周圍
　　物件之汙染，故禁止工地周遭停放車輛，為業界所共識。被
　　告興建大樓時情境亦同，理應為雙方不須爭。有關施工防護
　　項目，被告答辯略謂「已做合於建築規範之防護」，鑑定人
　　認為施工防護網主要是防止墜落物，防護帆布也只能減少系
　　爭灰塵及塗料飛沫所影響之範圍，並不能保證防護網之間隙
　　能完全隔離該飛沫飄離工地，另查被告所設置施工防護布網
　　之照片（附件七 -2) 尚不違反規範，然大面積非設置帆布
　　的防護網，防護網其間隙 2cm 尚不足以隔絕底漆噴塗飛洙
　　飄散；若造成周圍物件之汙染，施工者仍應負責賠償該修復
　　損害。
㈢、被告喬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興建大樓施工時，大面積非
　　設置帆布的防護網，其間隙 2cm* 2cm 尚不足以隔絕底漆噴
　　塗飛沫飄散，且據原告提供 110 年 11月11日該防護網照片
　　（附件六 3) 亦有破口維護不當之跡象，故推論，前項汙損
　　的確實原因是因為喬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弘旭企業有
　　限公司施作PAGE ONE建案外牆泥作工程底漆所造成。即使喬
　　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弘旭企業有限公司已做合於建築
　　規範之防護。但並不能保證防護網之間隙2cm*2cm 能完全隔
　　離該飛沫飄離工地，施工者仍應負責賠償修復該損害。查系
　　爭關鍵在於施工防護網及帆布無適當之設置管控，被告所設
　　置施工防護布網之照片（附件七-2) 尚合於規範，仍有大面
　　積非設置帆布防護，其間隙不足以隔絕底漆噴塗飛沫飄散；
　　且據原告提供110 年11月11日該防護網照片（附件六-2-3)
　　 亦有破口維護不當之跡象，有可能造成系爭房屋之汙損。
㈣、查原告於112年5月間委託清潔人員以菜瓜布清洗汙損門窗玻
　　璃，造成玻璃刮傷而作罷（附件四-1-照片13)，轉而委託辛
　　進興君以拋光研磨方式清除底漆合成樹脂，才修復該玻璃之
　　汙損，其費用21,000元。經計算受汙損門窗玻璃面積(182.4
　　+204.4=386.8才），其平均單價55元/才。又查5mm強化玻璃
　　價格約100元/才，拋光研磨方式清除底漆應以60元/才方是
　　普遍能接受之價格。查原告於112年5月間委託清潔人員清洗
　　前後陽台地面磁磚之汙損，因底漆合成樹脂之附著力強無法
　　刮除而作罷，轉而委託李青熹君以鹽酸及3M水垢清潔劑方式
　　清除該合成樹脂，才修復該地磚之汙損，其費用8,400元。
　　經計算受汙損門窗玻璃面積(17.51+133.65=151.16㎡)，其
　　平均單價55.6元/㎡ 。若以點工計算，連工帶料4200元/工
　　每天可作數量70㎡ ，其作滿之平均單價約60元/㎡。有關前
　　前開汙損的清潔回復費用，於民國112年5 月間之工資及物
　　價條件，所需之一般行情費用金額如下：1.門窗玻璃以拋光
　　研磨方式清除底漆，其合理單價60元/才。受汙損門窗玻璃
　　清潔回復費用=386.8*60=23,208元。2.以鹽酸及3M水垢清潔
　　劑清除地磚汙損，其合理單價60元/㎡。受汙損地磚清潔回
　　復費用=151.16*60=9,070元。
四、證人證述：
㈠、楊長榮建築師證述：
　　海菜粉是用在緩和水泥沙漿即保水劑，可保住水泥砂漿之水
　　份能夠充份發揮水合作用，以免其中水份受到混凝土牆壁吸
　　收，水合作用若不能順利進行強度容易破壞及剝落，防水劑
　　之作用與海菜粉是完全不同的材料，防水劑是防水作用。海
　　菜粉一般與水泥砂漿拌和在一起，當作粗胚打底用。此物質
　　是否與底漆塗料相同底漆單獨噴塗。本件鑑定事項中包含受
　　損之位置及範圍，是現場看，當時雙方律師及當事均有參與
　　，每塊玻璃窗上方有噴點即拍照紀錄。鑑定報告書附件4、1
　　照片編號3至14部分，上方均已註明「現已清洗乾淨」，仍
　　有部分殘留及磨損跡象。已清洗乾淨，但仍部分可見。汙損
　　範圍之地面汙損，依照我們推測若噴塗底漆之掉落，經過大
　　風吹會吹至地面、牆面亦會吹至玻璃窗。因外牆施作拆膜、
　　打石、打粗胚底、大底、噴底漆、貼磁磚等程序，原則上依
　　照規範均需要防護網。依據周圍及鄰房受汙染之材質推斷。
　　材料費用、人工費用即一人一日可清洗多少、所使用之清潔
　　劑費用、玻璃本身價格，若太貴業主可能將玻璃去除換新，
　　當然要考量很多，何種最不會影響其生活品質及可行性，合
　　理推估才會做下判斷。判斷年度當然是依當時產生糾紛的時
　　點，對方亦有找人估價，其報價我依合理推算仍算合理。現
　　勘當日有至鄰房現勘汙損狀況其陽臺、門窗亦遭到汙染。海
　　菜粉是打粗胚加在砂漿上之用料，與防水完全無關。一般大
　　樓目前單價報告書亦敘明，幾乎一定做防水，尤其於窗角、
　　樑與牆之接縫，因其中有冷縫，及地震應力集中之處，很容
　　易混凝土會產生裂縫，若有塗防水劑即防水底漆後則具彈性
　　，零點幾MM之隙縫會有一層保護膜，外牆較不容易滲水，機
　　率可減少許多，目前大樓單價均相當高，過去單價僅10來萬
　　元、工程造價5、6萬元，目前工程造價均15萬元以上，幾乎
　　均已做防水底漆，系爭大樓亦是高級大樓必會做防水塗料，
　　此為我之判斷，因合約明細並未寫明其要做防水劑，僅貼磁
　　磚、舖地磚、抿石子之價格為何即水泥打底之粗胚，此部分
　　使用海菜粉並無誤，其中單價並未提及防水工程，因泥作工
　　程與防水工程一般為2種小包，泥作部分可能為1份合約、防
　　水工程1份合約，系爭大樓之防水合約整棟約150萬元左右，
　　若完全使用塗抹可能會增加至200 萬元，以前若統包給大包
　　掌控可能會用噴塗，因噴塗較便宜、時間較短可大面積施作
　　，若為滾或刷單價高差50萬元，若建設公司自行發小包則不
　　計較50萬元，若發給大包則不見得，會選擇快、節省之方式
　　，故我未敢確定，我所目及之合約明細並未將防水工程部分
　　列入其細項，因其規範書中僅寫海菜粉浸泡8 小時可使用、
　　施工面積應澆水，均為海菜粉之功能即能保水、給砂漿產生
　　足夠之水合作用與防水無關。海菜粉均打在泥膏即砂漿中，
　　其保濕作用外牆不需抹漆，它並非抹漆是打粗胚底，弘旭僅
　　承包其粗胚底，外牆未使用合成樹脂漆膠等。一般的小包做
　　防水的是防水即專門施作防水，有代理矽、矽質、PU、壓克
　　力等，單價每平方公尺200至400 元不等。我不敢講，我個
　　人感覺其不將案子癥結點敘明，僅說明其承包之工程，未做
　　泥作工程，做了防水，一般水泥砂漿中加防水劑亦有防水功
　　能，水在水泥砂漿中，若無裂縫，有減少水份滲透之能力亦
　　稱防水工程，但方才所述之膠、漆、樹脂則為另一種防水，
　　其功能不同，因砂漿是硬的，地震來產生細的裂紋均使外部
　　雨水滲進屋內，此二種功能不同。被告提供之合約僅是泥作
　　工程之一部分，與防水工程無關。 被告建築之品質，系爭
　　建案為大樓且為豪宅，不會使用便宜施工方法施作，二、原
　　告及其鄰居周圍地磚、門窗、玻璃被汙染之情形。外觀現已
　　看不出來，需於施作過程中，打粗胚打底完後施作防水。當
　　時候已施作於其中，一定在裡面，外面看不到。若建商自己
　　發小包則自行決定，有的建商則是老闆直接發包給其熟識之
　　大營造廠，如一坪12萬元全部承包，但弘旭已發小包，即老
　　闆本身可能是營造底，因自行發包可節省約15%管理費，如
　　整個案子發包需1 億元，則可省下1 億5000萬元的管理費，
　　建商有能力自行掌握，我不曉得被告公司是發大包或小包，
　　可能被告公司有弘旭這本契約書表示，因大包與小包之間會
　　再訂定契約，可能有一個防水工程即外牆防水部分，合約我
　　們未看到而己。因發包業主一定會請一位很內行的專業工程
　　師，他知道防水重點為何，因牆會裂、大樓會裂都是開口，
　　及方才所述樑上面，澆灌時灌至樓板，第二次澆灌時，牆與
　　樑之間會有冷縫則會滲水，在此部分會加強則使用滾輪塗第
　　二次，如此最節省全部用噴的，在開口與冷縫部分補強如此
　　最便宜，大約每平方公尺250元可發包出去，但更高級使用
　　矽質大約400元，其他的用噴的因為其他的地方不會裂，即
　　可節省費用差50萬元，但大公司已因汙染之情形而吃虧，會
　　覺得賠一次不如把這50萬元一次慢慢做，如無趕工期的話，
　　但一般業主與大包會簽訂合約完工日期，為使泥作可貼磁磚
　　等均有期間，若大面積會用噴的，因噴的很快，但有的業主
　　覺得單價已賣到50萬元，不要做得如此潦草，則會說全部用
　　塗的，因用塗的效果較用噴的厚度大且延展性高，萬一牆壁
　　有裂縫其抵禦能力可延長至5 至10年，若以噴的部分只能2
　　至3年。因此部分均為施工後看現場有汙染之情形來研斷，
　　因系爭大樓位於東北向正好是東北風很嚴重的地方，施工好
　　像也在11月多即冬季，則在施工如果有噴或塗它滴下來，其
　　實塗滴下來當然會比較少，但像我們塗油漆一樣，底下為何
　　地面一樣要舖報紙等，它還是滴，滴下來時大風一刮它還是
　　會亂飛，因工地在施作防水時，周圍鄰房損失、汽車美容糾
　　紛非常普遍，所以建商公司為何已慢慢說我不要節省那50萬
　　元，我要做塗的，範圍可以減少到更少，但系爭大樓距離它
　　只有10公尺左右，且其汙染是在底層，你這麼高大風吹過來
　　影響到2樓之陽臺、露臺、窗戶可能性非常高。鄰房完全無
　　清洗，其玻璃門、露臺等痕跡都在。被噴何物即為合成樹脂
　　。所以可看得出來是在施作防水時噴漆（113年12月5日言詞
　　詞論筆錄）。
㈡、證人宋明璇證述：
　　許竹瑩是椰林建設的老闆娘，我是椰林建設的員工，許竹瑩
　　的房子委託春竹租賃出租，春竹租賃委任我來處理這件事情
　　，這間房子是許竹瑩個人私人的房子。椰林懂厚公寓大廈編
　　號A2的房屋，距離相對人喬立建設公司的建案大約10至20公
　　尺左右，從A2露台戶可以明顯看到喬立建設這個建案。112
　　年間，編號A2房屋的露台及玻璃有明顯的汙損。玻璃上有不
　　明顆粒黏在玻璃上，無法清潔完畢，再來是陽台的磁磚上，
　　也是類似有顆粒的東西在磁磚上無法清潔乾淨。應該是膠類
　　，這是我們判斷的，因為玻璃本身是光滑面的，但現在就是
　　表面上有一層好像被噴到小小顆粒的東西，無法用水、清潔
　　劑去清除。我聯絡喬立公司兩位工務，只有一位簡建隆到現
　　場查看。簡建隆有派員進行兩次清潔，但兩次清潔都沒有清
　　除完成。第二次清潔沒有完成後，我有詢問簡建隆是否我方
　　直接找清潔公司跟簡建隆報價，經簡建隆同意後，我請了施
　　工人員去看現場等語(調字卷第117-119頁)。
㈢、證人簡建隆證述：
　　我知道許竹瑩的房子有汙損，有去清洗過兩次。我們公司是
　　本著敦親睦鄰去幫他做的，然後在清洗的過程，潮濕的狀態
　　下可能看不出來到底有無完全乾淨，這兩次過程都是我清洗
　　完過後至少隔了1、2 個禮拜，他才又跟我反映說清洗完成
　　的狀態他們覺得不OK。我沒有用手去摸，玻璃有無顆粒狀的
　　情形我不曉得，因為他當下只是跟我說玻璃看起來很髒，要
　　求我去洗玻璃，但我看起來是一般的粉塵，我想說我既然都
　　進去了，我就是順便幫他清洗玻璃。我第一次洗完之後，他
　　覺得我第一次洗的有部分洗不乾淨，要求我再去洗第二次。
　　陽台磁磚上面我自己有去用刷子刷過，所以我知道有無顆粒
　　。我沒有摸，但我有帶藥劑再加上小刷子去刷，我帶的藥劑
　　是稀釋的鹽酸，稀釋的鹽酸一般是洗粉塵的，如果粉塵比較
　　久一點，粉塵會沾黏在磁磚上面，因為磁磚的表面不是光滑
　　的，所以粉塵如果沾黏在上面，要用一點稀鹽酸才比較洗得
　　起來。喬立建設在旁邊蓋房子泥作在施作外牆及貼磁磚時，
　　需要用介面劑去協助施工，需要做一個介面劑，但我們有用
　　鷹架的防塵網，該防塵網我們已經有用比較強化的，是用18
　　針的防塵網，防塵網本身孔隙很小，且他們做這個介面劑基
　　本上是膏狀的，不是用噴土的，不會被風吹飛散，是膏狀、
　　是塗抹上去的，所以比較不會有東西揚塵或粉塵飛散出來。
　　關於喬立建設興建大樓工程的結構體即樓地板、屋頂的興建
　　，是由喬立建設發包由建興營造承攬施作，原告反映有髒汙
　　時，該工程已施作到最末端了，我們當時使照已經請領出來
　　了，具體工項就只剩下部分一樓室內的公設在施作而已，其
　　他工項都已經完成。外牆的泥作、貼磁磚，是由弘旭公司施
　　作等語(調字卷第119-123頁)。
㈣、證人李青熹證述：
　　我是石材磁磚的美容廠商，我是自營、自己開業的。我有去
　　許竹瑩房子現場評估報價過，是宋明璇叫我去的，宋明璇告
　　訴我說許竹瑩房子的磁磚有被汙染，他們洗不起來，委託我
　　們過去看一下、處理看看，我到現場後，我們也不了解是什
　　麼外物侵蝕的，因為我覺得有潑灑到玻璃及地板，我們去的
　　時候已經剩下地板的部分沒有清潔乾淨，現場是一滴一滴的
　　，我們也無法了解來源為何，宋明璇說他們有請人家清了兩
　　次清不起來，我們就估價並跟她說要試做看看，我們估價是
　　針對地板汙點的部分要處理起來，他們已經清過，所以只剩
　　下白白的白點，我們後來是用清潔磁磚用的研磨膏跟機器去
　　重壓磨掉，我不知道到底是被什麼污染的，現場只有看到一
　　滴一滴被汙染的影子，就像是被水滴到一滴一滴的，上面沒
　　有殘留東西。他們有清洗過，但洗過的痕跡不會在，他們洗
　　不掉的部分就變成一滴一滴的，我們就是去處理那一滴一滴
　　的部分。現場看得到的白點是摸不到的，沒有顆粒。未稅是
　　8000元，兩個工錢帶材料。我是施作整個後陽台的地板而已
　　，牆沒有，地板的石材是20x20的磁磚，我報價都是稅外，
　　宋明璇有付我8400元，然後我有開發票給她。如果是一般水
　　泥，是很容易清潔起來的，所以一般都是溶劑類、樹酯類造
　　成的，但本件我無法確認是何種情形。前陽台我們也有協助
　　處理。費用只有針對後陽台等語(調字卷第123-127頁)。
㈤、證人辛進興證述：
　　有去做過許竹瑩房子的工程，因為他的玻璃有汙損，他們自
　　己都用不起來，後來叫我去幫他們處理。 類似膠之類的樹
　　酯。這是因為外地飛來的類似廢氣之類的這種現象，然後附
　　著在玻璃上，因為玻璃本身有毛細孔而遭到侵入，所以他們
　　自己用不起來，這個需要專業的技術去做。這種狀況一般就
　　是在洗大樓的藥水或在施工上的樹酯、膠之類的，剛好有風
　　的時候，會飛來飛去造成的。我施做的那一戶的玻璃都有附
　　著到這種汙損的東西。許竹瑩房子旁邊在興建的工程會有這
　　種現象，在蓋大樓的時候才會有這種現象，許竹瑩房子旁邊
　　有正在蓋的大樓。我是研磨、拋光，我應該有施作10來片的
　　玻璃。我總共請款2萬元，這是內稅，有開發票。興建中的
　　大樓位在清洗的標的物，就是在旁邊附近而已，目測距離不
　　會很遠，大約幾十公尺吧，差不多一、兩棟...（改稱）我
　　對長度比較沒有概念。玻璃清潔的位置是在前、後陽台兩邊
　　都有，只是一邊比較嚴重，一邊比較輕微。工地就是有一邊
　　比較靠近嚴重的那部分，然後有一邊比較輕微的那部分就是
　　不一樣的邊緣。有一邊有面向工地等語(調字卷第128-134頁
　　)。　　
五、按土地所有人開掘土地或為建築時，不得因此使鄰地之地基
　　動搖或發生危險，或使鄰地之工作物受其損害，民法第794
　　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係保護他人維持社會公共利益之規定
　　，土地所有權人違反此項規定者，應推定其有過失，並依民
　　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負侵權行為責任。又土地所有權人將
　　開掘土地或建築工程，發包由承攬人施作，如有違反民法第
　　794條規定之情事，若未能舉證證明其無過失，仍應負損害
　　賠償責任，不得因由他人承攬施作而免其義務，亦不因其定
　　作人身分，改由受損者依民法第189條但書規定，舉證其定
　　作或指示有過失(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2225號民事判決
　　意旨參照)。土地所有人開掘土地或為建築時，不得因此使
　　鄰地之地基動搖或發生危險，或使鄰地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
　　物受其損害。民法第794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目的在保護
　　鄰近房地所有權人權益，均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之保護
　　他人之法律。又定作人違反民法第794條規定，應推定其定
　　作或指示有過失，起造人如未能舉證證明其委請承攬人施作
　　土地或建築有關事項，已盡防免相鄰房地發生危險之義務，
　　亦應負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定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13
　　年度台上字第182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六、鑑定報告內容核與前開證人證述相符，參酌被告喬立建設開
　　發股份有限公司興建之系爭建案坐落之新竹縣○○市○○段
　　000 地號土地，與原告房屋坐落之新竹縣○○市○○段000
　　地號土地相鄰，原告房屋前開房屋前後陽台之地面磁磚及玻
　　璃污損之情形，亦與被告喬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系爭建
　　案施工時間相符，鑑定報告堪以採信。查被告喬立建設開發
　　股份有限公司於110 年至112 年在原告門牌號碼新竹縣竹北
　　市○○○街000 號2 樓房屋鄰地( 新竹縣○○市○○段000
　　地號土地) 興建大樓(PAGE ONE 建案) ，施工過程中，未妥
　　善防護，致原告前開房屋前後陽台之地面磁磚及玻璃污損。
　　被告喬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亦未舉證證明其無過失，則
　　依上開說明，其自應依民法第184 條第2 項規定，負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責任。原告請求29,4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112 年10月26日送達，送達證書見調字卷第43頁）翌日即
　　112 年10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原告對追加被告弘旭企業有限公司之請求部分，因無證據足
　　資證明原告前開房屋前後陽台之地面磁磚及玻璃污損，係由
　　追加被告弘旭企業有限公司施作工程所造成，原告就此亦未
　　舉證證明，原告對追加被告弘旭企業有限公司之請求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原告關於追加被告弘旭企業有限公司之假執
　　行聲請，因該部分之訴業經駁回，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失所
　　依附，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原告請求傳喚張吉雯、張文鴻，因本件事證已臻
　　明確而無必要，均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竹北簡易庭
　　　　　　　　　　　　　書記官　高嘉彤
　　　　　　　　　　　　　法　官　林麗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
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
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
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
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高嘉彤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竹北簡易庭宣示判決筆錄
　　　　　　　　　　　　　　　　　　　　　　　（治）
　　　　　　　　　　　　　　　 113年度竹北小字第407號
    原      告  許竹瑩
              
    訴訟代理人  洪大明律師
              
    複代理人    朱怡瑄律師
              
    被      告  喬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吉雯
              
    訴訟代理人  周思傑律師
              
    追加被告    弘旭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文鴻
              
上列當事人間113 年度竹北小字第407 號損害賠償事件，於中華
民國114 年1 月9 日上午11時10分在本院民事庭第33法庭宣判，
茲記其大要如下：出席人員：
    法  官  林麗玉
    書記官  高嘉彤
    通  譯  蔡依庭
法官起立宣示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23、第434 條第2
項、第436 條之18規定判決，宣示主文如下，不另給判決書。
　　主　文
一、被告喬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9,400元
　　，及自民國112 年10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51,536元由被告喬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負擔，並加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
　　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被告喬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如
　　以新臺幣29,4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件事實引用兩造歷次書狀及歷次筆錄。
二、原告追加請求權基礎民法第184 條第二項，其主張之基礎事
　　實與先前主張之事實同一，合於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一項
　　但書第二款規定，應予准許。
三、社團法人新竹縣建築師公會鑑定結果：
㈠、被告喬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於111 年至112 年間在系爭
　　房屋鄰地 ( 莊敬段 291 地號 ) 興建大樓，外牆泥作底漆
　　施工時，外牆拆模後有打石及噴塗底漆之工序，會產生大量
　　灰塵及塗料飛洙，若施工防護網及帆布無適當嚴謹之設置管
　　控，勢必造成工地周圍物件之汙損。外牆底漆成膜之合成樹
　　脂物質組成包括(1) 成膜成分(2) 溶劑(3) 色料(4) 助劑。
　　現代塗料最常見合成樹脂有: 丙烯酸（壓克力）、聚氨酯（
　　PU) 、矽、氟素等。
　1.經勘查系爭房屋前後陽台之地面磁磚及玻璃所受之汙損，是
　　屬於外 牆底漆塗料成膜合成樹脂之飄散飛沫。
　2.系爭房屋前後陽台之地面磁磚及門窗玻璃所受之汙損，受損
　　之位置詳（鑑定報告附件( 以下附件均指鑑定報告內之附件)
　　四-1照片表）照片3 〜照片14及（附件四-2位置圖）。
　3.受汙損範圍：即系爭房屋前後陽台之地面磁磚及門窗玻璃。
　4.受汙損面積分別概算如下：詳（附件六-4平面門窗圖）
　(1)前 陽 台 地 面 磁 磚 面 積 :10.3*1.7=17.51㎡。
　(2) 後陽台地面磁磚面積:13.5*9.9=133.65㎡。
　(3)前陽台門窗玻璃面積：
　　 2.35*2.25*2+1.9*1.2+2.4*1.55=16.575m2(182.4才)
　(4)後陽台門窗玻璃面積：
　　 2.35*2.70*2+1.9*2.4+1.9*0.7=18.58m2(204.4才）
㈡、被告喬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於111 年至112 年間在緊鄰
　　基地（莊敬段 291 地號 ) 興建大樓，所興建房舍距離系爭
　　房屋僅 11.6 公尺，為雙方所不爭。一般興建大樓施工時，
　　外牆拆模後有打石及噴塗底漆之工序，會產生大量灰塵及塗
　　料飛沫，若施工防護布網無適當之管控，勢必造成工地周圍
　　物件之汙染，故禁止工地周遭停放車輛，為業界所共識。被
　　告興建大樓時情境亦同，理應為雙方不須爭。有關施工防護
　　項目，被告答辯略謂「已做合於建築規範之防護」，鑑定人
　　認為施工防護網主要是防止墜落物，防護帆布也只能減少系
　　爭灰塵及塗料飛沫所影響之範圍，並不能保證防護網之間隙
　　能完全隔離該飛沫飄離工地，另查被告所設置施工防護布網
　　之照片（附件七 -2) 尚不違反規範，然大面積非設置帆布
　　的防護網，防護網其間隙 2cm 尚不足以隔絕底漆噴塗飛洙
　　飄散；若造成周圍物件之汙染，施工者仍應負責賠償該修復
　　損害。
㈢、被告喬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興建大樓施工時，大面積非
　　設置帆布的防護網，其間隙 2cm* 2cm 尚不足以隔絕底漆噴
　　塗飛沫飄散，且據原告提供 110 年 11月11日該防護網照片
　　（附件六 3) 亦有破口維護不當之跡象，故推論，前項汙損
　　的確實原因是因為喬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弘旭企業有
　　限公司施作PAGE ONE建案外牆泥作工程底漆所造成。即使喬
　　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弘旭企業有限公司已做合於建築
　　規範之防護。但並不能保證防護網之間隙2cm*2cm 能完全隔
　　離該飛沫飄離工地，施工者仍應負責賠償修復該損害。查系
　　爭關鍵在於施工防護網及帆布無適當之設置管控，被告所設
　　置施工防護布網之照片（附件七-2) 尚合於規範，仍有大面
　　積非設置帆布防護，其間隙不足以隔絕底漆噴塗飛沫飄散；
　　且據原告提供110 年11月11日該防護網照片（附件六-2-3)
　　 亦有破口維護不當之跡象，有可能造成系爭房屋之汙損。
㈣、查原告於112年5月間委託清潔人員以菜瓜布清洗汙損門窗玻
　　璃，造成玻璃刮傷而作罷（附件四-1-照片13)，轉而委託辛
　　進興君以拋光研磨方式清除底漆合成樹脂，才修復該玻璃之
　　汙損，其費用21,000元。經計算受汙損門窗玻璃面積(182.4
　　+204.4=386.8才），其平均單價55元/才。又查5mm強化玻璃
　　價格約100元/才，拋光研磨方式清除底漆應以60元/才方是
　　普遍能接受之價格。查原告於112年5月間委託清潔人員清洗
　　前後陽台地面磁磚之汙損，因底漆合成樹脂之附著力強無法
　　刮除而作罷，轉而委託李青熹君以鹽酸及3M水垢清潔劑方式
　　清除該合成樹脂，才修復該地磚之汙損，其費用8,400元。
　　經計算受汙損門窗玻璃面積(17.51+133.65=151.16㎡)，其
　　平均單價55.6元/㎡ 。若以點工計算，連工帶料4200元/工
　　每天可作數量70㎡ ，其作滿之平均單價約60元/㎡。有關前
　　前開汙損的清潔回復費用，於民國112年5 月間之工資及物
　　價條件，所需之一般行情費用金額如下：1.門窗玻璃以拋光
　　研磨方式清除底漆，其合理單價60元/才。受汙損門窗玻璃
　　清潔回復費用=386.8*60=23,208元。2.以鹽酸及3M水垢清潔
　　劑清除地磚汙損，其合理單價60元/㎡。受汙損地磚清潔回
　　復費用=151.16*60=9,070元。
四、證人證述：
㈠、楊長榮建築師證述：
　　海菜粉是用在緩和水泥沙漿即保水劑，可保住水泥砂漿之水
　　份能夠充份發揮水合作用，以免其中水份受到混凝土牆壁吸
　　收，水合作用若不能順利進行強度容易破壞及剝落，防水劑
　　之作用與海菜粉是完全不同的材料，防水劑是防水作用。海
　　菜粉一般與水泥砂漿拌和在一起，當作粗胚打底用。此物質
　　是否與底漆塗料相同底漆單獨噴塗。本件鑑定事項中包含受
　　損之位置及範圍，是現場看，當時雙方律師及當事均有參與
　　，每塊玻璃窗上方有噴點即拍照紀錄。鑑定報告書附件4、1
　　照片編號3至14部分，上方均已註明「現已清洗乾淨」，仍
　　有部分殘留及磨損跡象。已清洗乾淨，但仍部分可見。汙損
　　範圍之地面汙損，依照我們推測若噴塗底漆之掉落，經過大
　　風吹會吹至地面、牆面亦會吹至玻璃窗。因外牆施作拆膜、
　　打石、打粗胚底、大底、噴底漆、貼磁磚等程序，原則上依
　　照規範均需要防護網。依據周圍及鄰房受汙染之材質推斷。
　　材料費用、人工費用即一人一日可清洗多少、所使用之清潔
　　劑費用、玻璃本身價格，若太貴業主可能將玻璃去除換新，
　　當然要考量很多，何種最不會影響其生活品質及可行性，合
　　理推估才會做下判斷。判斷年度當然是依當時產生糾紛的時
　　點，對方亦有找人估價，其報價我依合理推算仍算合理。現
　　勘當日有至鄰房現勘汙損狀況其陽臺、門窗亦遭到汙染。海
　　菜粉是打粗胚加在砂漿上之用料，與防水完全無關。一般大
　　樓目前單價報告書亦敘明，幾乎一定做防水，尤其於窗角、
　　樑與牆之接縫，因其中有冷縫，及地震應力集中之處，很容
　　易混凝土會產生裂縫，若有塗防水劑即防水底漆後則具彈性
　　，零點幾MM之隙縫會有一層保護膜，外牆較不容易滲水，機
　　率可減少許多，目前大樓單價均相當高，過去單價僅10來萬
　　元、工程造價5、6萬元，目前工程造價均15萬元以上，幾乎
　　均已做防水底漆，系爭大樓亦是高級大樓必會做防水塗料，
　　此為我之判斷，因合約明細並未寫明其要做防水劑，僅貼磁
　　磚、舖地磚、抿石子之價格為何即水泥打底之粗胚，此部分
　　使用海菜粉並無誤，其中單價並未提及防水工程，因泥作工
　　程與防水工程一般為2種小包，泥作部分可能為1份合約、防
　　水工程1份合約，系爭大樓之防水合約整棟約150萬元左右，
　　若完全使用塗抹可能會增加至200 萬元，以前若統包給大包
　　掌控可能會用噴塗，因噴塗較便宜、時間較短可大面積施作
　　，若為滾或刷單價高差50萬元，若建設公司自行發小包則不
　　計較50萬元，若發給大包則不見得，會選擇快、節省之方式
　　，故我未敢確定，我所目及之合約明細並未將防水工程部分
　　列入其細項，因其規範書中僅寫海菜粉浸泡8 小時可使用、
　　施工面積應澆水，均為海菜粉之功能即能保水、給砂漿產生
　　足夠之水合作用與防水無關。海菜粉均打在泥膏即砂漿中，
　　其保濕作用外牆不需抹漆，它並非抹漆是打粗胚底，弘旭僅
　　承包其粗胚底，外牆未使用合成樹脂漆膠等。一般的小包做
　　防水的是防水即專門施作防水，有代理矽、矽質、PU、壓克
　　力等，單價每平方公尺200至400 元不等。我不敢講，我個
　　人感覺其不將案子癥結點敘明，僅說明其承包之工程，未做
　　泥作工程，做了防水，一般水泥砂漿中加防水劑亦有防水功
　　能，水在水泥砂漿中，若無裂縫，有減少水份滲透之能力亦
　　稱防水工程，但方才所述之膠、漆、樹脂則為另一種防水，
　　其功能不同，因砂漿是硬的，地震來產生細的裂紋均使外部
　　雨水滲進屋內，此二種功能不同。被告提供之合約僅是泥作
　　工程之一部分，與防水工程無關。 被告建築之品質，系爭
　　建案為大樓且為豪宅，不會使用便宜施工方法施作，二、原
　　告及其鄰居周圍地磚、門窗、玻璃被汙染之情形。外觀現已
　　看不出來，需於施作過程中，打粗胚打底完後施作防水。當
　　時候已施作於其中，一定在裡面，外面看不到。若建商自己
　　發小包則自行決定，有的建商則是老闆直接發包給其熟識之
　　大營造廠，如一坪12萬元全部承包，但弘旭已發小包，即老
　　闆本身可能是營造底，因自行發包可節省約15%管理費，如
　　整個案子發包需1 億元，則可省下1 億5000萬元的管理費，
　　建商有能力自行掌握，我不曉得被告公司是發大包或小包，
　　可能被告公司有弘旭這本契約書表示，因大包與小包之間會
　　再訂定契約，可能有一個防水工程即外牆防水部分，合約我
　　們未看到而己。因發包業主一定會請一位很內行的專業工程
　　師，他知道防水重點為何，因牆會裂、大樓會裂都是開口，
　　及方才所述樑上面，澆灌時灌至樓板，第二次澆灌時，牆與
　　樑之間會有冷縫則會滲水，在此部分會加強則使用滾輪塗第
　　二次，如此最節省全部用噴的，在開口與冷縫部分補強如此
　　最便宜，大約每平方公尺250元可發包出去，但更高級使用
　　矽質大約400元，其他的用噴的因為其他的地方不會裂，即
　　可節省費用差50萬元，但大公司已因汙染之情形而吃虧，會
　　覺得賠一次不如把這50萬元一次慢慢做，如無趕工期的話，
　　但一般業主與大包會簽訂合約完工日期，為使泥作可貼磁磚
　　等均有期間，若大面積會用噴的，因噴的很快，但有的業主
　　覺得單價已賣到50萬元，不要做得如此潦草，則會說全部用
　　塗的，因用塗的效果較用噴的厚度大且延展性高，萬一牆壁
　　有裂縫其抵禦能力可延長至5 至10年，若以噴的部分只能2
　　至3年。因此部分均為施工後看現場有汙染之情形來研斷，
　　因系爭大樓位於東北向正好是東北風很嚴重的地方，施工好
　　像也在11月多即冬季，則在施工如果有噴或塗它滴下來，其
　　實塗滴下來當然會比較少，但像我們塗油漆一樣，底下為何
　　地面一樣要舖報紙等，它還是滴，滴下來時大風一刮它還是
　　會亂飛，因工地在施作防水時，周圍鄰房損失、汽車美容糾
　　紛非常普遍，所以建商公司為何已慢慢說我不要節省那50萬
　　元，我要做塗的，範圍可以減少到更少，但系爭大樓距離它
　　只有10公尺左右，且其汙染是在底層，你這麼高大風吹過來
　　影響到2樓之陽臺、露臺、窗戶可能性非常高。鄰房完全無
　　清洗，其玻璃門、露臺等痕跡都在。被噴何物即為合成樹脂
　　。所以可看得出來是在施作防水時噴漆（113年12月5日言詞
　　詞論筆錄）。
㈡、證人宋明璇證述：
　　許竹瑩是椰林建設的老闆娘，我是椰林建設的員工，許竹瑩
　　的房子委託春竹租賃出租，春竹租賃委任我來處理這件事情
　　，這間房子是許竹瑩個人私人的房子。椰林懂厚公寓大廈編
　　號A2的房屋，距離相對人喬立建設公司的建案大約10至20公
　　尺左右，從A2露台戶可以明顯看到喬立建設這個建案。112
　　年間，編號A2房屋的露台及玻璃有明顯的汙損。玻璃上有不
　　明顆粒黏在玻璃上，無法清潔完畢，再來是陽台的磁磚上，
　　也是類似有顆粒的東西在磁磚上無法清潔乾淨。應該是膠類
　　，這是我們判斷的，因為玻璃本身是光滑面的，但現在就是
　　表面上有一層好像被噴到小小顆粒的東西，無法用水、清潔
　　劑去清除。我聯絡喬立公司兩位工務，只有一位簡建隆到現
　　場查看。簡建隆有派員進行兩次清潔，但兩次清潔都沒有清
　　除完成。第二次清潔沒有完成後，我有詢問簡建隆是否我方
　　直接找清潔公司跟簡建隆報價，經簡建隆同意後，我請了施
　　工人員去看現場等語(調字卷第117-119頁)。
㈢、證人簡建隆證述：
　　我知道許竹瑩的房子有汙損，有去清洗過兩次。我們公司是
　　本著敦親睦鄰去幫他做的，然後在清洗的過程，潮濕的狀態
　　下可能看不出來到底有無完全乾淨，這兩次過程都是我清洗
　　完過後至少隔了1、2 個禮拜，他才又跟我反映說清洗完成
　　的狀態他們覺得不OK。我沒有用手去摸，玻璃有無顆粒狀的
　　情形我不曉得，因為他當下只是跟我說玻璃看起來很髒，要
　　求我去洗玻璃，但我看起來是一般的粉塵，我想說我既然都
　　進去了，我就是順便幫他清洗玻璃。我第一次洗完之後，他
　　覺得我第一次洗的有部分洗不乾淨，要求我再去洗第二次。
　　陽台磁磚上面我自己有去用刷子刷過，所以我知道有無顆粒
　　。我沒有摸，但我有帶藥劑再加上小刷子去刷，我帶的藥劑
　　是稀釋的鹽酸，稀釋的鹽酸一般是洗粉塵的，如果粉塵比較
　　久一點，粉塵會沾黏在磁磚上面，因為磁磚的表面不是光滑
　　的，所以粉塵如果沾黏在上面，要用一點稀鹽酸才比較洗得
　　起來。喬立建設在旁邊蓋房子泥作在施作外牆及貼磁磚時，
　　需要用介面劑去協助施工，需要做一個介面劑，但我們有用
　　鷹架的防塵網，該防塵網我們已經有用比較強化的，是用18
　　針的防塵網，防塵網本身孔隙很小，且他們做這個介面劑基
　　本上是膏狀的，不是用噴土的，不會被風吹飛散，是膏狀、
　　是塗抹上去的，所以比較不會有東西揚塵或粉塵飛散出來。
　　關於喬立建設興建大樓工程的結構體即樓地板、屋頂的興建
　　，是由喬立建設發包由建興營造承攬施作，原告反映有髒汙
　　時，該工程已施作到最末端了，我們當時使照已經請領出來
　　了，具體工項就只剩下部分一樓室內的公設在施作而已，其
　　他工項都已經完成。外牆的泥作、貼磁磚，是由弘旭公司施
　　作等語(調字卷第119-123頁)。
㈣、證人李青熹證述：
　　我是石材磁磚的美容廠商，我是自營、自己開業的。我有去
　　許竹瑩房子現場評估報價過，是宋明璇叫我去的，宋明璇告
　　訴我說許竹瑩房子的磁磚有被汙染，他們洗不起來，委託我
　　們過去看一下、處理看看，我到現場後，我們也不了解是什
　　麼外物侵蝕的，因為我覺得有潑灑到玻璃及地板，我們去的
　　時候已經剩下地板的部分沒有清潔乾淨，現場是一滴一滴的
　　，我們也無法了解來源為何，宋明璇說他們有請人家清了兩
　　次清不起來，我們就估價並跟她說要試做看看，我們估價是
　　針對地板汙點的部分要處理起來，他們已經清過，所以只剩
　　下白白的白點，我們後來是用清潔磁磚用的研磨膏跟機器去
　　重壓磨掉，我不知道到底是被什麼污染的，現場只有看到一
　　滴一滴被汙染的影子，就像是被水滴到一滴一滴的，上面沒
　　有殘留東西。他們有清洗過，但洗過的痕跡不會在，他們洗
　　不掉的部分就變成一滴一滴的，我們就是去處理那一滴一滴
　　的部分。現場看得到的白點是摸不到的，沒有顆粒。未稅是
　　8000元，兩個工錢帶材料。我是施作整個後陽台的地板而已
　　，牆沒有，地板的石材是20x20的磁磚，我報價都是稅外，
　　宋明璇有付我8400元，然後我有開發票給她。如果是一般水
　　泥，是很容易清潔起來的，所以一般都是溶劑類、樹酯類造
　　成的，但本件我無法確認是何種情形。前陽台我們也有協助
　　處理。費用只有針對後陽台等語(調字卷第123-127頁)。
㈤、證人辛進興證述：
　　有去做過許竹瑩房子的工程，因為他的玻璃有汙損，他們自
　　己都用不起來，後來叫我去幫他們處理。 類似膠之類的樹
　　酯。這是因為外地飛來的類似廢氣之類的這種現象，然後附
　　著在玻璃上，因為玻璃本身有毛細孔而遭到侵入，所以他們
　　自己用不起來，這個需要專業的技術去做。這種狀況一般就
　　是在洗大樓的藥水或在施工上的樹酯、膠之類的，剛好有風
　　的時候，會飛來飛去造成的。我施做的那一戶的玻璃都有附
　　著到這種汙損的東西。許竹瑩房子旁邊在興建的工程會有這
　　種現象，在蓋大樓的時候才會有這種現象，許竹瑩房子旁邊
　　有正在蓋的大樓。我是研磨、拋光，我應該有施作10來片的
　　玻璃。我總共請款2萬元，這是內稅，有開發票。興建中的
　　大樓位在清洗的標的物，就是在旁邊附近而已，目測距離不
　　會很遠，大約幾十公尺吧，差不多一、兩棟...（改稱）我
　　對長度比較沒有概念。玻璃清潔的位置是在前、後陽台兩邊
　　都有，只是一邊比較嚴重，一邊比較輕微。工地就是有一邊
　　比較靠近嚴重的那部分，然後有一邊比較輕微的那部分就是
　　不一樣的邊緣。有一邊有面向工地等語(調字卷第128-134頁
　　)。　　
五、按土地所有人開掘土地或為建築時，不得因此使鄰地之地基
　　動搖或發生危險，或使鄰地之工作物受其損害，民法第794
　　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係保護他人維持社會公共利益之規定
　　，土地所有權人違反此項規定者，應推定其有過失，並依民
　　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負侵權行為責任。又土地所有權人將
　　開掘土地或建築工程，發包由承攬人施作，如有違反民法第
　　794條規定之情事，若未能舉證證明其無過失，仍應負損害
　　賠償責任，不得因由他人承攬施作而免其義務，亦不因其定
　　作人身分，改由受損者依民法第189條但書規定，舉證其定
　　作或指示有過失(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2225號民事判決
　　意旨參照)。土地所有人開掘土地或為建築時，不得因此使
　　鄰地之地基動搖或發生危險，或使鄰地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
　　物受其損害。民法第794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目的在保護
　　鄰近房地所有權人權益，均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之保護
　　他人之法律。又定作人違反民法第794條規定，應推定其定
　　作或指示有過失，起造人如未能舉證證明其委請承攬人施作
　　土地或建築有關事項，已盡防免相鄰房地發生危險之義務，
　　亦應負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定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13
　　年度台上字第182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六、鑑定報告內容核與前開證人證述相符，參酌被告喬立建設開
　　發股份有限公司興建之系爭建案坐落之新竹縣○○市○○段
　　000 地號土地，與原告房屋坐落之新竹縣○○市○○段000
　　地號土地相鄰，原告房屋前開房屋前後陽台之地面磁磚及玻
　　璃污損之情形，亦與被告喬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系爭建
　　案施工時間相符，鑑定報告堪以採信。查被告喬立建設開發
　　股份有限公司於110 年至112 年在原告門牌號碼新竹縣竹北
　　市○○○街000 號2 樓房屋鄰地( 新竹縣○○市○○段000
　　地號土地) 興建大樓(PAGE ONE 建案) ，施工過程中，未妥
　　善防護，致原告前開房屋前後陽台之地面磁磚及玻璃污損。
　　被告喬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亦未舉證證明其無過失，則
　　依上開說明，其自應依民法第184 條第2 項規定，負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責任。原告請求29,4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112 年10月26日送達，送達證書見調字卷第43頁）翌日即
　　112 年10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原告對追加被告弘旭企業有限公司之請求部分，因無證據足
　　資證明原告前開房屋前後陽台之地面磁磚及玻璃污損，係由
　　追加被告弘旭企業有限公司施作工程所造成，原告就此亦未
　　舉證證明，原告對追加被告弘旭企業有限公司之請求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原告關於追加被告弘旭企業有限公司之假執
　　行聲請，因該部分之訴業經駁回，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失所
　　依附，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原告請求傳喚張吉雯、張文鴻，因本件事證已臻
　　明確而無必要，均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竹北簡易庭
　　　　　　　　　　　　　書記官　高嘉彤
　　　　　　　　　　　　　法　官　林麗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
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
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
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
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高嘉彤


